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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公文處理時效管制問答彙編 

96/11研考會初編 

類別及問題 解答 

一、公文時效管制作業 
1.公文改分 
1-1機關間公文改分需多久時間
內完成？ 

應於 4小時內完成。 

1-2機關內單位間公文改分需多
久時間內完成？ 

應於 8小時內完成。 

1-3機關間移文須於收文後多久
時間內完成？ 

應於 8小時內完成。 

1-4改分要如何辦理？  機關間改分應簽註意見送由主任秘書以上

人員核定；單位間改分則由改分單位與被改

分單位主管協商後，於公文系統做退文處

理。 
1-5受改分單位如認為亦非其業
務，可否退回原改分單位？ 

受改分單位如有意見，應簽明理由陳請主任

秘書以上人員裁定，不得再行移還。 
2.性質時效修正 
2-1一般公文來文速別為最速件
或速件，是否皆可改為普通件？

由誰來認定？是否需與來文機

關聯繫並經其同意修改速別？ 

來文之處理速別與公文性質不符者，得經由

收文、承辦單位之主管或指定之授權人員於

公文處理整合系統線上核定修改（文件首頁

上速別欄同時修改蓋章），爰速別之修改毋

須與來文機關聯繫同意。 
2-2一般公文普通件可否經來文
機關同意而變更處理時限？ 

一般公文普通件處理時限為 6工作日，與限
期案件不同，不生變更處理時限之問題。 

2-3公文性質或時效如經承辦人
員發現登錄有誤，能否變更？ 

公文性質及時效修正，承辦人員如發現有

誤，可逕洽文書（或研考）人員於公文處理

整合系統執行線上修正作業。 
2-4何種公文性質可變更調整原一般公文限期案件或機關間會辦案件可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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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及問題 解答 

限辦時限？ 繫來文機關。（變更來文所訂時限，須於原

處理時限內聯繫來文機關並獲同意，以書面

確認） 
3.時效作業規定 
3-1一般公文先簽後稿之處理時
限可否延長？如何申請及認

定？ 

1.一般公文先簽辦而後擬稿送判，因二次陳
核作業所需，處理時限得由原規定時限延

長 2/3（即一般公文普通件先簽後稿，處
理時限由 6工作日變成 10工作日）。 

2.承辦人員可於簽奉核定後，撰稿逕洽文書
人員執行時效修改作業。 

3-2一般公文處理時限不足，又
未達到專案案件申請標準，應如

何處理？ 

一般公文因涉及法令、調查或實地訪查等，

無法於 6工作日內辦結，且毋須 30日以上，
可依實際需要擬訂處理時限，並報府核定，

申請為「特殊性案件」，唯該處理時限不得

超過 20日。 
3-3收受最速件公文之副本，時
效要如何管制？ 

一般公文來文中所標示之內容均係針對行

文之正本機關而言，副本收受機關如文中未

要求有所作為者，可以「普通件」時效登錄

處理。 
3-4收受訴願決定或判決駁回之
決定書、裁判書等，應依何種公

文性質管制？ 

以一般公文普通件處理時限辦理。 

3-4一般公文限期案件收受副本
之時效要如何管制？ 

一般公文限期案件之副本收受機關，如文中

未另行訂定處理時限或要求有所作為者，副

本收受機關之處理時限以普通件（6工作日）
辦理。 

3-5一般公文限期案件如逾原辦
理時限始與來文機關聯繫，可否

據以變更辦理時限？ 

限期案件變更來文所訂時限者，須於原處理

時限內聯繫來文機關並獲同意，以書面確認

後始得據以變更。如未能在原處理時限內聯

繫並獲同意，該文即以逾期案件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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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及問題 解答 

3-6一般公文限期案件如果有 2
個以上不同期限，預定結案日應

以何日期為管制基準？ 

來文訂有不同處理時限之限期案件，以最後

時限為預定結案日。唯如其為定期例行填報

者（年報、月報），於第 1次填報時即可以
原文號發文結案。 

3-7限期案件之處理時效計算方
式？ 

1.各機關來文訂有處理時限者，依來文所訂
時限處理，其處理時限包含假日。受文機

關所收限期案件時，已逾文中所訂時限

者，該文以普通件處理時限管制。 
2.限期案件結案日期未逾來文所訂期限，而
實際處理日數超過 6日者，以 6日計算處
理時效；未超過 6日者，以實際處理日數
計算處理時效。限期案件結案日期逾來文

所訂期限，以實際處理日數計算處理時

效。 
3-8國賠案件之公文時效管制為
何？ 

依據國家賠償法及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規

定，國賠案件處理以一般公文限期案件 30
日為時效管制。 

3-9民眾來文有指定回覆期限，
係依其指定期限以限期案件處

理或為一般性人民陳情案件處

理？ 

依公文性質內容認定，以一般性人民陳情案

件處理。 

3-10針對機關內所屬員工申訴
考績不公，其公文性質為何？ 

依公務人員保障法規定，以一般公文限期案

件（處理時限為 30日）處理。 
3-10機關收受人民陳情案件，
認非屬本機關權管而函轉他機

關，其公文性質應登錄為何？ 

公文性質仍應登錄為人民陳情案件。 

3-11如 A機關因人民陳情案件
需要函請 B機關提供資料，B
機關收受該件公文之性質為

何？ 

茲以 B機關僅為行政協助性質，非案件權
責機關，因此 B機關收受該件公文屬一般
公文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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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及問題 解答 

3-12民眾以市長信箱等陳情管
道陳請辦理事項，如內容係屬本

機關業務申辦案件項目或經奉

准之通案性專案案件類別，其公

文性質與處理時效該如何認

列？ 

基於公文性質係以公文本身實質內容為判

別依據。因此如其內容係屬人民申請案件項

目，公文系統公文性質即以人民申請案件登

錄，並依公告之處理時限管制；如內容係屬

業經簽奉核定之通案性專案案件，公文系統

公文性質即以奉准之專案案件登錄時效管

制。唯機關仍需至單一申訴管理系統，於其

管制時限內上網回覆處理方式，以避免單一

申訴系統出現案件逾期。 
3-13人民申請案件之處理時限
可否延長？如何辦理？ 

人民申請案件如因法令變更、作業流程調整

等，確有延長處理時限之需要，請提報調卷

分析資料（如將該項申請案件近半年來之受

理案件全數調卷，分別計算總件數、依限或

逾限案件件數暨比率、依限辦結案件暨逾限

辦結案件平均處理天數）、新處理時限表、

作業流程圖及相關佐證資料報府審核。 
3-14 專案案件申請須於何時提
出？ 

由承辦人員於一般公文原預定結案日期屆

滿前於公文處理整合系統線上提出申請。 
3-15政府機關不服其他機關對
其做成之行政處分而提起訴

願，其公文性質如何認列？ 

依據訴願法規定，政府機關亦得提起訴願，

爰公文性質仍屬行政救濟案件。 

3-16如機關已針對行政訴訟案
件檢具答辯，惟法院因有新事

證，再來文請提供補充資料，機

關收受該件公文性質為何？ 

茲以該補充資料之提供，性質上仍屬答辯過

程之一環，因此其公文性質屬行政救濟案

件。 

3-17公文限辦期限正好遇到假
日，應如何登錄限辦日期？ 

公文處理時限之末日如為假日者，則以該日

之次一工作日為時效之末日。 
3-18公文處理時效含假日之案
件，處理期間如遇國定假日或其

他休息日時，如何計算時效？ 

處理時效含假日之案件，處理期間如遇國定

假日或其他休息日（星期六、日之例假日除

外）時，其期間依實際假日日數延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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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及問題 解答 

3-19創稿公文何時取號？時效
如何計算？ 

1.創簽稿之公文應於陳核前掛號，或於承辦
人員創文時，先行掛號列入管制。 

2.創稿案件，如係交辦案件，自交辦之日起
算；如係先簽後稿，自首次以簽辦之日起

算；如係直接辦稿，自辦稿之日起算。 
3-20機關收受開會通知單之時
效如何管制？ 

收受開會、會勘通知單等，應正式收文編

號，依指定之開會日期為一般公文限期案件

處理，。 
3-21會議紀錄函發之時效規
定？ 

承辦單位應於開會日期次日創稿取號，並於

3工作日內陳核，6工作日內完成發送有關
單位。 

3-22有哪些屬於嚴重違反時效
規定，得專案簽報議處之情事？ 

以下情事屬重大違反時效規定，需負起行政

責任： 
1.無故未將判發之文稿送發文，逾二日致公
文處理逾期。 

2.對逾期待辦之案件，經催辦仍未辦理展期
者。 

3.應辦案件而簽存查或先簽存查再以創號
發文者。 

4.逕收來文或交辦案件應登記而未送經文
書人員登記者。 

4.彙併辦作業 
4-1彙併辦案件時效計算方式？ 彙辦案件自最後一件收文之次日起至發文

之日止，所需日數扣除假日，為其首件來文

發文使用日數；餘彙辦公文以存查公文計

算。 
併辦案件自首件收文之次日起至發文之日

止，為其發文使用日數；餘併辦公文均以存

查公文計算。 
4-2何種情形可執行併辦作業？ 各件公文案情相同，擬為同一方式之處理、



 6 

類別及問題 解答 

同一案情同時收受正、副本及其他機關來函

查催案件，而仍待辦者，應併案處理。 
5.會辦作業 
5-1機關間會辦之時效有多久？
久未會退，該如何進行查催？ 

1.對未擬預訂期限之一般會簽、會稿案件，
以速件（3工作日）管制。 

2.對受會機關無法於速件期限內回覆亦未
獲聯繫變更處理期限，且已逾 10個工作
天尚未退會之案件，送會機關除應持續查

催聯繫外，受會機關如為本府所屬各附屬

機關，以發函方式催辦，同函並副知受會

機關之上級機關加以督促；如為本府所屬

各一級機關，除發函催辦外，同函並副知

本府研考會加以列管追蹤。 
5-2單位間會辦之時效有多久？
久未會退，該如何進行查催？ 

1.對一般會簽、會稿案件之處理期限，係以
公文夾顏色作為內部傳送速度之區分。

【綠色：議員質詢案（隨到隨閱）；紅色：

最速件（處理時限 1小時）；黃色：機密
文書（處理時限 1小時）；藍色：速件（處
理時限 2小時）；白色：普通件（處理時
限 4小時）】 

2.對已逾期 3工作日尚未退還之案件，除應
持續查催聯繫外，並應告知機關高階核稿

人員加以督促，同時知會研考單位列入管

考。 
5-3順會多機關案件，第一順位
機關可否逕先送第二順位機關

會辦？ 

為尊重主簽機關送（順）會程序考量及避免

影響機關間會辦案件處理時限之管制，受會

機關需依順會程序完成送（退）會作業，或

洽請主簽機關修正順會程序。 
6.以「文」管制、以「案」管制 
6-1以文管制的意思是？ 以「文」管制之案件，不問案情內容，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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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及問題 解答 

文編號個件進行管制，文辦結即銷號歸檔。

要求的重點在個件文是否於處理時限內辦

理完成，故得以分段作業方式辦理。如有發

文需要，可以原收文號發文銷號。 
6-2以案管制的意思是？ 以「案」管制之案件，公文具有需整體作業

性質，要求的重點在於全「案」的決定，以

案件內容是否辦畢來作為管制標的，並以實

施全程管制來達到作業要求。 
6-3何種公文性質屬以文管制？
何種性質須以案管制？作業方

式有何不同？ 

1.一般公文（普通件、速件、最速件）屬以
「文」管制案件。一般公文限期案件、人

民申請案件、人民陳情案件、專案案件及

行政救濟案件屬以「案」管制案件。 
2.以「文」管制案件，得採分段作業方式辦
理；以「案」管制案件，首件文號需在全

案辦結時始能銷號，處理過程中如有發文

需要，另以原文號之附號方式發文處理。 
7.扣除日數作業 
7-1何種公文性質可執行扣除日
數作業？ 

一般公文（外會他機關、府層級或機關層級

之覆閱時間、彙辦案件）、人民申請案件（民

眾補正）與人民陳情案件（收集資料或層轉

核釋）。 
7-2二級機關簽核所屬一級機關
之公文，如加會一級機關內部科

室，能否執行時效之扣除？ 

二級機關簽核所屬一級機關之公文，如有加

會所屬一級機關之科室，其屬內部陳核角色

性質，不得執行時效之扣除。 
7-3二級機關簽核府層級之公
文，如加會所屬一級機關內部科

室，能否執行時效之扣除？ 

二級機關簽核府層級之公文，如有加會所屬

一級機關之科室，其屬會辦角色性質，得執

行時效之扣除。 
7-4有關陳情案件如需辦理會
勘，能否執行時效之扣除？扣除

起迄時間如何認定？ 

人民陳情案件辦理會勘視同資料等待收

集，得執行時效扣除。扣除起迄點為以附號

發會勘通知日期至實際辦理會勘日。 



 8 

類別及問題 解答 

7-5機關受理人民申請案件，如
需層轉核釋或報請上級機關核

定時，該報請核定期間是否得予

扣除及時效如何管制？ 

人民申請案件處理時限業含括訂有需層轉

核釋或會外機關時間，故不得再執行該時效

之扣除。另如該項申請案件機關本身並無核

定權，需再報請有核定權之機關核定時，採

分階段作業方式辦理，即以受理申請日次日

至發文報請核定機關處理期間為第一階

段，並於發文時結案，原收文號即予銷號，

惟該案屬未結列管案件，應另行管制；俟核

定機關函覆時，另成新案以一般公文方式處

理，且各階段文書應併案歸檔。 
8.公文催辦 
8-1是否公文催辦的責任都屬於
機關研考人員？ 

公文時效管制以業務執行單位自我管理為

主（承辦人員對經辦案件自簽辦之日起至發

文之日止應負各流程查催之責），文書單位

或專責之管制單位查催處理為輔。 
8-2函請其他機關限期提供資料
或意見，主辦機關是否仍須催

辦？ 

函請其他機關限期提供資料或意見，主辦機

關需負起催辦責任（電話聯繫紀錄或行文催

辦等），如有疏失，則依本府暨所屬各機關

公文處理各階段時限暨逾限積壓懲處標準

表表列普通件標準懲處。 
9.公文展期 
9-1公文經辦理展期，是否即不
屬逾期案件？ 

展期手續為公文無法於限辦時限內辦結，依

規定必要辦理之行政作為，非逾限辦結即可

修正為依限辦結之認定。 
9-2公文逾期辦理展期，針對不
同公文性質有何特別的規範？ 

各類公文於原規定之處理時限內仍未辦結

者，即屬逾期案件，應辦理展期作業，以下

為需特別注意之情事： 
1.展期以一次為限：人民申請案件依據行政
程序法規範，如未能於原處理期間辦結

者，得於原處理期間之限度內延長之，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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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及問題 解答 

以一次為限；原行政處分經撤銷需重為行

政處分之一般公文限期案件，如因故未能

於處理時限辦結者，原則上得報請機關首

長核准申請展期一次，最長以 30日為限，
但有特殊情形經專案報上一級機關首長

核准者，不在此限。 
2.行政救濟案件公文性質不可辦理展期，如
逾辦理期限，需每日進行稽催。 

3.專案案件之展期，應由機關首長核准，並
會知研考單位列入管制，其辦理程序准用

專案申請之規定。 
4.逾期公文歷次展期累計超過 30日以上
時，先會知研考單位列入管制，並應由機

關首長(或授權人員)核准。 
9-3展期提出之核定層級？ 第一次展期由基層主管核定，第二次以後之

展期，由機關主任秘書以上人員核定，但歷

次展期累計超過三十日以上時，應由機關首

長(或授權人員)核准。 
9-4公文經辦理展期後，是否仍
得申請專案案件？ 

如案件性質符合專案申請要件（包括計畫、

研究、法規、法令解釋、控案、糾紛案、調

查、鑑定等涉及政策、法令或需多方會辦、

分辦，並需 30以上辦結者），亦得提出專案
案件申請，惟需有主管以上人員之文字批示

同意申請專案。 
9-5逾期公文經辦理展期後，是
否即無需負任何責任？ 

逾期案件經辦理展期後，如公文實際有積壓

事實者，仍應負積壓之責任。 
9-6公文如已逾辦理時限，有哪
些情形是可先不辦理展期？ 

1.一般公文之彙辦案件及機關間會辦案
件，於等待彙整及機關間會辦期間，得不

辦理展期，經扣除日數作業後，再依新的

處理時限進行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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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及問題 解答 

2.人民申請案件需受理民眾補正時，於等待
期間得不辦理展期，經扣除日數作業後，

再依新的處理時限進行管制。 
3.人民陳情案件如處理過程中需等待相關
資料或層轉核釋時，於等待期間得不辦理

展期，經扣除日數作業後，再依新的處理

時限進行管制。 
10.公文逾期調卷與責任檢討 
10-1逾期公文積壓責任之追究
是否僅針對承辦人員？ 

公文處理過程中各階段人員均需依規範時

限處理，如有故意延壓情事，將追究相關人

員積壓責任。 
10-2逾期案件調卷分析如何辦
理？ 

由研考人員填寫公文處理流程個案分析

表，詳實分析公文處理過程及各階段人員使

用時間，並檢討公文性質時效登錄正確性、

稽催作業確實度、展期作業正確性、以案管

制案件是否符合作業規定、扣除日數執行正

確性、公文積壓程度、單位間及機關間會辦

處理時效等；如經分析有延壓情形，再請相

關人員填寫逾期公文延誤情形檢查表申復

理由，會人事單位，簽報機關首長核辦。 
11.公文抽查檢核 
11-1本府公文檢核作業如何進
行？ 

為提昇本府公文處理效能，研考會每年訂頒

有公文檢核實施計畫，派員組成檢核小組，

至各機關實地進行公文抽案檢核輔導，檢核

結果提報市政會議、印製檢核報告，俾供各

機關追蹤檢討改進。 
11-2機關內部抽查檢核之重點
為何？ 

機關應定期辦理內部公文抽檢。抽檢項目包

含公文時效管制作業、文書檔案處理與機密

文書清查檢討等。 
11-3機關內部是否僅需針對業 應實施全面性抽檢（即業務單位與幕僚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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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及問題 解答 

務單位辦理公文抽檢？ 皆應納入抽檢），以整體提昇機關公文處理

品質。 
11-4辦理公文抽查檢核作業
後，該如何進行後續追蹤管制？ 

複查及加強督考、輔導作業。 

12.公文逾期評比 
12-1本府逾期公文評比實施之
依據為何？ 

本府逾期公文評比係依 93年 4月 13日府研
三字第 09304161700號函頒「臺北市政府逾
期公文評比實施計畫」辦理（業於 96年 1
月修訂，可至本府研考會網站下載）。 

12-2本府逾期公文評比對象為
何？ 

評比對象為本府各一級機關及區公所。 

12-3本府公文逾期評比指標為
何？ 

一般公文係分別以已結發文案件中處理時

效 6日以上、30日以上之比率為指標；專

案案件、人民申請案件、人民陳情案件、行

政救濟案件則以已結案件中逾期案件之比

率為指標。 
12-4月評比之辦理方式及機關
應有何作為？ 
 
 

逾期評比結果每月以專案簽陳  市長，並於

奉核後行文各機關檢討改進，其中公文逾期

比率較高或辦理天數較長之機關並應針對

逾期個案辦理調卷分析。 
12-5季評比之辦理方式及機關
應有何作為？ 

逾期評比結果每季提報市政會議，印製報告

行文各機關檢討改進，並針對逾期個案辦理

調卷分析。 

13.公文時效宣導作業 
13-1如何辦理講習與教育訓
練？課程內容如何規劃？ 

1.機關可以成立科室種子人員方式規劃。可
採多梯次方式舉辦講習，俾儘可能讓機關

所有同仁均可參加（含新進人員、主管、

非新進之承辦人員等）。 
2.課程內容應含括時效基本觀念、變革規定
宣導、文書檔案處理、公文處理整合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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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及問題 解答 

操作使用、機密文書保、解密觀念等。 
13-2公文整合系統作業與相關
補充規定該如何推動宣導？ 

可藉由機關內網公告、e-mail週知、相關規
定整理傳閱、定期舉辦說明座談會等。 

13-3「逾限積壓懲處標準表」積
壓倍數如何計算？  

以該階段人員收文至簽辦核章時間扣除該

階段處理時限及可扣除時限後，除以該階段

之處理時限所得之數。舉例說明：例如承辦

人員處理一般公文之普通件，依積壓懲處標

準表規定承辦人員階段之處理時限為 16小
時（每日以 8小時計為 2工作日），設若該
員之實際處理時限為 16工作日，則除依規
定可扣除承辦人員該階段處理時限（2工作
日）及其他舉證可扣除時限（假設該員在此

期間曾有差假、奉准外勤或參加會議，期間

共有 4工作日），故以 16工作日減 2工作日
再減 4工作日得 10工作日，逾限倍數為 10
工作日除以 2工作日得 5，逾限倍數為 5倍。 

14.其他 
14-1公文處理如壓章未註記時
間時，應如何認定？ 

公文處理各階段中，因時間註記不明確或未

註記者，一律以該階段最長時間認定。 
14-2存查及發文案件結案時間
如何認定？ 

存查公文以長官最後核決時間為結案時

間，發文案件則以實際完成送發時間為結案

時間。 
二、公文成績報表作業 
2-1各機關研考人員每月須提供
那些公文報表至本府？ 

1.每月公文處理成績統計表：包含一般公
文、專案案件、人民申請案件、人民陳情案

件、行政救濟案件處理成績報表及發文處理

日數統計表等 6種。 
2.人民陳情案件辦理情形統計表。 
3.本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統計表（監察院報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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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及問題 解答 

2-2公文報表提供至本府之方式
及時間各為何？ 

1.原則以上傳方式提供：各機關研考人員應
隨時檢視各類公文報表並確認無誤後，於每

月 5日前由本府公文處理整合系統「公文管
理」中，機關研考作業之「5.研考月報表上
傳作業」上傳上月公文月報表至本府（若遇

國定假日則順延至次一工作日）。 
2.如遇公文系統功能失常或其他原因無法
自動產出完整報表時，改以紙本方式替代。 

2-3機關針對隨到隨辦無法掛號
之人民申請案件，應如何彙整填

報公文報表？ 

各機關研考人員應另行統計案件數據，由公

文處理整合系統「公文管理」中，機關研考

作業之「6.研考月報表輸入作業」執行線上
登錄，由系統彙整後再以 2-2所列方式一併
上傳。 

2-4若公文報表無法上傳或報表
統計資料有誤時，應如何處理？ 

各機關研考人員應先自行檢視修正，如無法

解決，再與資訊中心聯繫，查明原因並修正

統計數據後，再次執行上傳作業或以紙本方

式替代。若系統已截止上傳，請電洽本府研

考會第三組（分機 7783）辦理後續更正上
傳作業。惟機關逾期公文評比資料若業已報

府，則不得再行辦理更正作業。 
三、公文整合系統作業 
1線上催辦 
3-1-1哪些人會收到公文稽催訊

息？ 

本府公文整合系統上線後，公文稽催工作已

由系統每日自動發送稽催訊息，除公文承辦

人會收到稽催訊息之外，於「公文管理」－

「共通性作業」－「核稿主管設定」中設定

之公文催辦主管亦會收到，請各機關逕行設

定即可。 

3-1-2除系統自動稽催外，可以

執行人工稽催嗎？ 

由於系統已針對各項稽催事項每日自動發

送訊息，故人工稽催應以加強催辦為主，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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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及問題 解答 

機關研考人員針對人民申請、人民陳情、行

政救濟、專案案件、一般公文限期案件等列

管案件逾期者及一般公文逾期 3日者執行

人工查催，請於登入公文整合系統後，先點

選畫面上方的「公文管理」標籤頁切換過

去，再點選【公文催辦】第 1項【公文催辦

作業】，依公文性質查詢出待催辦之公文發

送催辦訊息，若需印出催辦單之紙本，請點

選【公文催辦】第 2項【催辦查詢表】，輸

入條件查詢後輸出成可列印的 EXCEL或報

表檔案。 

2線上表單 

3-2-1辦理公文展期及專案申請

時，其案件申請表單可自

動產出，何時需要用到？ 

依「本府所屬各機關配合公文處理整合系統

時效管制線上作業補充規定」，目前各機關

對於符合申請專案或展期案件之公文，應依 

規定於公文整合系統提出線上申請，惟遇系

統故障時，各項表單作業得採紙本作業，紙

本作業期間案件申請表單需列印並由主管

人員核章，其列印功能於表單申請之右方功

能按鈕列。 

3-2-2舊版線上表單申請（展

期、性質修正、專案）已

於 96年 11月 1日起停用，

請問新舊版線上表單申請

之差異為何？ 

舊版－預設流程，提送及審核表單人員僅能

送往既定之下一關人員，無法作任何更動，

遇特殊情形時無法應變。 

新版－僅預設送陳下一關之人員但可自行

更改，提送及審核表單人員可判斷是否需改

送或加會其他人員，系統亦會協助判斷流程

是否已經由必要人員處理並加以提示，功能

較有彈性。 

3系統操作 

3-3-1公文整合系統無法登入？ 為提升本府公文整合系統效率，分散系統負

擔，目前公文整合系統伺服器係切分為 4

區，並由 doc.taipei.gov.tw擔任分流主機，若

您欲連結 doc.taipei.gov.tw時無法進入，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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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及問題 解答 

為同時間連結人員較多，此時可依機關所在

群組自行輸入網址（例：研考會所在群組為

doc31.taipei.gov.tw，則於網址列直接輸入並

按 Enter），即可不透過分流主機而直接連結

至 doc31區的伺服器。 

資訊處已著手規劃將公文整合系統 4區之

伺服器重新整合，待整合完成後即無此問

題。 

3-3-2案件創稿時，若為便箋格

式，即使在公文製作中匯

出資料，為何系統仍無法

直接匯入？ 

由於便箋目前不支援匯出成公文管理用 DI

檔之功能，故公文整合系統無法直接匯入，

請以創簽稿登錄之方式手動輸入相關資料。 

3-3-3以案管制之公文承辦過程

中以附號發文後該如何繼

續處理？ 

請選擇原文號公文，並於畫面右邊之功能按

鈕列選擇「續辦」即可進行後續流程。 

3-3-4公文系統創稿案件限辦日

期是否較收文案件短少？

是否因此導致公文逾期標

準不一？ 

依本府文書處理實施要點第 174條之規

定，創稿公文處理時效自辦稿之日起算，未

滿半日者以半日計，故創稿公文於公文整合

系統上顯示之辦理期限，依創稿時間不同會

有提早一日之情形發生，惟系統對於創稿案

件之處理時效係以每日 8小時工作時數計

算，一般創稿案件給予 48小時，先簽後稿

案件則給予 60小時，只要案件自開始創稿

辦理至結案所用工作時數未超過，則不會列

入逾期案件，故公文逾期與否之計算標準並

無不同。 

4扣除日數作業 

3-4-1有關文書處理實施要點所

規範之各項可扣除日數於

系統之執行情形。 

依文書處理實施要點第 174條之規定，一般

公文之外會、覆閱、、、等等期間，人民申

請案件之民眾補正期間，人民陳情案之層轉

核釋或等待外機關資料期間得予扣除，目前

公文整合系統已針對一般公文之外會及覆

閱兩項系統流程自動執行扣除日數作業，其

餘項目請依實際處理情形於系統上執行人

工扣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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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及問題 解答 

3-4-2人工扣除日數作業的操作

方式？ 

於登入公文整合系統後，先點選畫面上方的

「公文管理」標籤頁切換過去，再點選【單

位登記作業】第 9項【扣除日數作業】，於

「收文文號」欄輸入待執行人工扣除日數作

業的公文文號並帶入公文資料，再於「扣除

方式」下拉式選單中選擇扣除日數之事由，

其起迄時間應依據實際辦理情形確實輸

入，「單位名稱」欄可輸入承辦科室名稱，「扣

除原因」欄則可供記載扣除作業之詳細內

容。 

 


